
【常律师信箱】 由劳动午报主办， 北京司法大讲堂与北京市常鸿律师事务所协办。 该栏目针
对职工群众关心的法律和维权问题进行解答。 如您有法律问题或疑惑， 也可来电咨询常鸿律师事
务所。 我们将全力以赴， 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农民工出门在外， 辛辛苦苦打工却时常遭遇欠薪。 而讨要工资时， 不仅障碍重重， 申请仲裁或起诉
维权时还往往不知道被告是谁甚至告错对象。 即使告对了人， 也会因无法举证或举证不力难以获得法律
的支持。 历历往事虽已散去， 但其教训不可谓不深。 以下案例的发生及其结果， 值得大家从四个方面吸
取教训。

常律师：
您好！
公司因政策变化需要搬到

郊区。 为此， 早在两个月前，
公司便在公告栏中发布了搬迁
通知， 我们每个人手头也同时
收到了一份书面通知。 通知提
出， 若员工经协商不同意随同
公司搬迁， 可办理离职手续。

我在公司工作近五年时
间， 对公司还是有感情的， 心
中有点不舍！ 但是， 考虑到郊
区离家远， 就有点不想去了。
我问其他同事的打算， 他们中
很多人也都在考虑之中， 未做
最后决定。

近日， 公司人事主管找我
沟通， 说公司马上要搬迁了，
我要是不随公司走， 劳动合同
将无法继续履行， 公司只能与
我解除劳动合同， 让我再考虑
考虑。

请问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
果公司与我解除劳动合同， 我

可以得到经济补偿金吗？

答：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四

十六条第三款、 第四十条第三
款的规定，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
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
化， 致使劳动合同无法履行，
经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协商， 未
能就变更劳动合同内容达成协
议的， 用人单位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劳动者本人或者
额外支付劳动者一个月工资
后，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且用
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支付经济
补偿。

另外， 根据北京市高级人
民法院、 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
仲裁委员会关于印发 《审理劳
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解
答》的通知规定：下列情形一般
属于 “劳动合同订立时所依据
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 ”：
（1）地震、火灾、水灾等自然灾

害形成的不可抗力 ；（2） 受法
律、法规、政策变化导致用人单
位迁移、资产转移或者停产、转
产 、转 （改 ）制等重大变化的 ；
（3） 特许经营性质的用人单位
经营范围等发生变化的。

根据上述规定及您的描
述， 如果公司以搬迁为由告知
您原来的劳动合同无法继续履
行， 但您和公司未能就变更劳
动合同内容达成协议，那么，公
司此时以上述规定理由提出与
您解除劳动合同， 应当依法向
您支付经济补偿金。

昌平区司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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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训1
打工事实无证据
起诉讨薪难上难

【案例】
2016年 3月 ， 经老乡介绍 ，

穆二军等3名农民工来到某小区
商品楼建设工地从事架子工工
作。 包工头儿曹某口头与穆二军
约定， 日工资170元。 5个月的工
期结束时， 除了 “五一” 假日给
每人发放工资5000元外， 还欠每
个人2万余元。

为了不影响施工进度， 曹某
信誓旦旦地保证， 只要发包方给
钱就立即给付。 事后， 穆二军等
人多次催要， 曹某总是以发包方
未给付为由一拖再拖， 直到2017
年12月还未支付。

无奈， 他们申请了劳动争议
仲裁， 但因超过一年仲裁时效被
拒绝受理。起诉之时，又因无劳动
合同、无欠款凭证、无完成工作量
等证据，法院不予受案登记。

后经法律援助， 在律师的指
导帮助下， 他们获取了与曹某的
对话录音， 同时说服介绍人出具
了相关证据。 最近， 他们终于立
案成功， 讨要工资有了希望。

【分析】
农民工入职或进入工地施工

时， 应当要求与用人单位签订书
面劳动合同， 或者用工协议之类
的书面材料， 材料上面要写明用
工主体是谁， 劳动报酬、 结算方
式、 拖欠违约金计算方式等。

如果对方不同意签合同、 出
具书面协议而你又想干活 ， 那
么， 在双方口头谈及用工事项时
要及时录音并保存了这些资料。
当完成劳动任务或终止劳动之
时， 应让用人单位及时出具结算
清单， 清单上要载明用工时间、
完成工作数量、 应得劳动报酬数
额等 。 如对方不能立即给付工
资， 一定要让其打个欠条。

教训2
签订合同附条件
工程欠款难讨还

【案例】
2011年12月28日， 某老旧小

区改造工程进入收尾阶段。 个体
工程队老板冯某与负责此项业务
的开发办公室签订的《协议书》约
定，“综合开发办在2011年12月20
日前付乙方70万元工程款， 完善
收尾工程； 对剩余近50万元工程
款待审计部门审计后， 由财政局
拨付建委城建资金中支付结清。 ”

工程完工后， 开发办迟迟未
给付剩余工程款。 在长达6年的
时间里， 冯某多次上访， 虽引起
政府重视但终因审计部门未审
计， 再加上 “近50万元” 数额不
确定， 财政局不同意给付。

冯某起诉后 ， 法院审理认
为， 该协议系附条件合同。 因所
附的审计条件未成就， 故驳回冯
某的诉讼请求。

此时 ， 冯某又提出审计申
请， 可是， 因时过境迁， 根本无
法审计， 其请求无法得到满足。

冯某再次起诉后， 法院以一
事不在理为由不予立案， 致使这
笔工程款无法再讨要。

【分析】
本案有三个教训应当吸取 ：

其一、 冯某接手的是个烂尾楼工
程 ， 工程前期相关材料残缺不
全。 双方在签订协议时， 就应当
预料到无法审计的后果， 注意避
免经 “审计 ” 再付款之类的约
定 ； 其二 、 既然协议中已约定
“审计” 条款， 工程结束后， 冯
某就应及时主动地提出审计申
请， 若无法审计， 再按不能审计
寻找对策； 其三、 冯某起诉时，
应同时递交审计申请。 若审计不
能， 该工程毕竟系冯某所为， 法
院也会依据公平原则做出相应的
判决。

教训3
结算材料迟报2年
利息损失自行承担

【案例】
2015年12月， 个体包工队负

责人穆某与挂靠在某建筑公司名
下的项目经理钱某签订 《××商
场屋面防水修复工程施工合同》。
合同约定： 包工包料， 工程结算
后给付工程款。

此后， 穆某带领5名农民工
工作半个月完成任务。 当他要求
钱某验收结算时， 却未提供验收
资料， 对方不予验收。

2017年10月初 ， 穆某起诉 。
法院审理时， 钱某以穆某未及时

提供完工材料、 无法验收结算为
由， 主张责任在穆某。 最终， 法
院判决双方以起诉时间为结算时
间进行结算。

这个时间往后一拖， 穆某主
张的合同违约金未获支持， 一笔
不应该的损失就这样发生了。

【分析】
《建设工程价款结算暂行办

法》 关于工程竣工结算审查期限
规定： 单项工程竣工后， 承包人
应在提交竣工验收报告的同时，
向发包人递交竣工结算报告及完
整的结算资料， 发包人应按以下
规定时限进行核对 （审查） 并提
出审查意见。 其中， 价值500万
元以下的工程， 从接到竣工结算
报告和完整的竣工结算资料之日
起20天。

由此可见， 工程验收结算是
以施工者提交 “竣工结算报告及
完整的结算资料” 为前提。 而穆
某虽多次要求对方验收结算， 但
未依法及时提交施工范围、 购买
材料品牌、 合格凭证、 数量， 以
及计算方式等结算资料， 进而导
致结算时间延后。 由此带来的后
果使工程款给付也相应地延后2
年， 至少造成2年的工程欠款利
息损失。

教训4
只知干活不知取证
多干少算丢钱5万
【案例】

2015年9月初 ， 某建筑公司

承 包 的 一 处 商 品 楼 外 墙 保 温
工程后， 又将其中1＃、 2＃、 3＃
楼的外墙保温工程转包给郝先
生。 双方签订的合同约定， 包工
包料。

郝先生组织多名农民工完
成施工后， 因建筑公司迟迟未给
付施工款， 2017年12月初， 郝先
生 诉 至 法 院 要 求 判 令 公 司 进
行支付。

建筑公司辩称， 上述工程是
郝先生与另一施工人徐某共同完
成的， 并提交徐某签订的施工合
同书等证据。

对建筑公司的作假行为， 郝
先生气愤不已， 但由于他未保留
施工时购买保温材料质量合格
证、 收款收据等证据， 以及施工
进度清单 、 验收单等资料 ， 所
以， 无法戳穿建筑公司的谎言。
在法院调解时， 他不得不让步，
损失5万余元。

【分析】
工程建设施工合同纠纷涉及

方方面面 ， 劳动者一定要多了
解、 熟知相关法律规定， 要学会
按法律规定保留、 收集施工中的
一切资料与证据。

特别是 《施工合同书》、 施
工图纸 、 《验收结算报告书 》，
以及购买原材料质量合格证、 收
款收据 ， 雇用工人劳动量统计
表、 工资发放签收单等。 有了这
些 证 据 ， 一 旦 发 生 纠 纷 时 就
拥 有 了第一手资料 ， 不愁打不
赢官司。

杨学友 检察官

案情介绍：
百善镇某村村民杨某妻子早

逝， 两人共有三个子女， 分别是
杨一、 杨二、 杨三 （均为化名）。
近日， 杨某去世， 长子杨一拿出
一份遗嘱， 遗嘱内容为杨某自述
百年后其名下157号宅基地上的
房屋均归杨一所有。 杨二 （女）
对此持有异议， 杨二表示父亲杨
某在世时与弟弟杨三共同生活，
杨三精神有点问题， 不能自主生
活， 父亲一直表示会把房子给杨
三， 好让弟弟有个保障。 这份遗
嘱与杨某在世时的意思表示相差
甚远。 两人因遗嘱真假和遗产继
承问题产生争执， 到百善镇法律
援助工作站进行咨询。

法律分析：
工作人员耐心倾听了两人的

陈述， 并没有立刻就遗嘱真假问
题 进 行 辩 述 ， 而 是 向 两 人 讲
述 了 伪 造 遗 嘱 的 严 重 后 果 ：
《继承法 》 第七条第四款规定 ，
继承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丧失
继承权： (四) 伪造、 篡改或者
销毁遗嘱， 情节严重的。 对于情
节严重的认定， 《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贯彻执行我国 〈继承法〉 若
干问题的意见》 规定： “继承人
伪造、 篡改或者销毁遗嘱， 侵害

了缺乏劳动能力又无生活来源的
继 承 人 的 利 益 ， 并 造 成 其 生
活 困 难的 ， 应认定其行为情节
严重。”

如果杨一所持遗嘱为真， 依
据 《继承法 》 第十九条规定 ：
“遗嘱应当对缺乏劳动能力又
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人保留必要
的遗产份额。” 该遗嘱应当为缺
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杨
三保留必要份额。 双方如果对遗
嘱的有效性和真伪存疑， 可以通
过诉讼的方式解决争端， 一旦通
过法定渠道认定该遗嘱为假， 依
上述规定， 杨一有可能会丧失继
承权。

听了工作人员的陈述， 杨一
几经纠结， 最终坦承该遗嘱是自
己撰写的， 趁老爷子糊涂时按的
手印。 杨一诚恳的向弟弟妹妹认
错， 杨二最终同意原谅杨一的错
误行为， 三人最终达成和解。

伪造遗嘱危害大 明晰法律促留亲情 【常律师信箱】

常律师信箱

lawyerchang@188.com

免费咨询热线：

13601074357

北京司法大讲堂
常鸿律师事务所 协办

农民工频遭讨薪难 不会取证留证教训最多

公司要搬迁，我不能随往可申请补偿吗？


